工作提示

为提高教师差旅费的报销效率，提升财务处服务师生质量。根据财务报销制度，针对学校差旅费报销询问度较高的内容，予以集中提示如下：

1.机票应在政府采购机票平台购买。如在其它平台购买，需提供同日同次航班比价截图。

2.机票和住宿费须刷公务卡支付，并提供公务卡交易记录。

3.访企拓岗、参加会议、培训、调研等出差地点，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避免出现旅游景点或风景名胜区。

一律不得到八达岭-十三陵、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、五台山、太湖、普陀山、黄山、九华山、武夷山、庐山、泰山、嵩山、武当山、武陵源（张家界）、白云山、桂林漓江、三亚热带海滨、峨眉山-乐山大佛、九寨沟-黄龙、黄果树、西双版纳、华山21个风景名胜区。
4.住宿费等票据需开据增值税普通发票。住宿不要超标，标准为每房间的价格。

5.开发票信息：

单位名称：黑龙江工程学院

税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122300004140022331

6.根据差旅费制度要求，行程需与出差审批单、会议培训通知、调研函时间一致，不绕道，不提前，不延后。
7.报销手续需提供：会议培训通知、调研函、出差审批单、机票、住宿发票、酒店流水、公务卡刷卡流水等佐证材料，如不在政府采购网（或公务行APP）购买机票，需提供比价截图。

8.学校访企拓岗走访审批单（学工部签字和学院公章）、总结报告（学院公章）、走访照片、企业问卷调查等。
报销差旅费票据及佐证材料经主管会计和财务处分管负责人审签后，再报业务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   请各位教师按以上提示准备差旅费报销手续，感谢各位教师的配合！
联系人：张钰虹  88028288  13603657968

丛  珅  88028876  18646001603
            杨丽花  88028870  13845007788
黑龙江工程学院财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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